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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4 版）
南昌爱民为发行人子公司九江国科员工持股平台，截

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南昌爱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昌爱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GTMA5P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冬林

注册资本 309.52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3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6日至 2026年 3月 1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三楼 304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金融、保险、期货、证券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竞争关系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南昌爱民的出资结构及合
伙人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任职情况

1 石冬林 127.20 41.10% 普通合伙人 管理人员

2 黄道长 33.92 10.96% 有限合伙人 前生产技服人员，已退休

3 黄安平 33.92 10.96%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4 赵英建 19.08 6.16%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5 郭在才 14.84 4.79%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6 赵亮 12.72 4.11%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7 殷德帅 8.48 2.74% 有限合伙人 核心技术人员

8 张松松 6.36 2.05%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9 陈旺 6.36 2.05% 有限合伙人 前研发人员，已退休

10 金秀华 6.36 2.05%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退休

11 甘泉 6.36 2.05%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12 陈英 4.24 1.37%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3 张雪海 4.24 1.37%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4 胡第华 4.24 1.37%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5 刘德海 4.24 1.37%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6 徐绍洪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7 游旺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8 胡伟民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9 邹爱国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20 徐尤林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21 余鸿新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22 梅春华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23 刘立新 2.12 0.6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 合计 309.52 100.00% - -

（4）南昌顺泽基本情况及人员构成
南昌顺泽为发行人子公司星火军工员工持股平台，截

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南昌顺泽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昌顺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GTM46L

执行事务合伙人 涂伟忠

注册资本 330.72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3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6日至 2026年 3月 1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三楼 302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金融、保险、期货、证券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竞争关系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南昌顺泽的出资结构及合
伙人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任职情况
1 涂伟忠 127.20 38.46% 普通合伙人 监事会主席
2 王国安 33.92 10.26%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3 孙雪明 31.80 9.62% 有限合伙人 核心技术人员
4 应益发 29.68 8.97%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5 王彬 16.96 5.13%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6 谢士强 14.84 4.49%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退休
7 陈浩 10.60 3.21%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8 李卫东 10.60 3.21%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9 义高潮 7.42 2.24%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0 李京龙 7.42 2.24%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1 秦文 7.42 2.24% 有限合伙人 前研发人员，已离职
12 吴友明 7.42 2.24%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离职
13 卢建东 6.36 1.92%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4 章伟 4.24 1.2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5 沈君瑜 3.18 0.96% 有限合伙人 前生产技服人员，已退休
16 郑产华 3.18 0.96%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7 赵沛泓 2.12 0.64%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8 严军 2.12 0.64%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19 胡卫东 2.12 0.64%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去世，正在办理继承
手续

20 周艳 2.12 0.64%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 合计 330.72 100.00% - -

（5）南昌嘉弘基本情况及人员构成
南昌嘉弘为发行人子公司新明机械员工持股平台，截

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南昌嘉弘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昌嘉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GTLN5E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军华
注册资本 383.72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3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6日至 2026年 3月 15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三楼 303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金融、保险、期货、证券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竞争关系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 南昌嘉弘的出资结构及合伙

人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任职情况
1 黄军华 21.20 5.52% 普通合伙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2 陈志跃 127.20 33.15% 有限合伙人 前研发人员，已退休
3 王强 95.40 24.86%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4 李鸿斌 19.08 4.97%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5 王乃耀 16.96 4.42%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6 石彪 16.96 4.42%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7 肖志文 14.84 3.87%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8 魏辽洋 8.48 2.21%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9 周希刚 6.36 1.66%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0 张滨 6.36 1.66%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1 戴乐兰 6.36 1.66% 有限合伙人 前研发人员，已退休
12 周翀 6.36 1.66%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3 戴东良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14 多学武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5 石晨曦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6 周鸿鹏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17 王爱国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8 陈军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19 殷力民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20 吴宜松 4.24 1.10% 有限合伙人 前研发人员，已离职
21 周玲琳 2.12 0.55%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22 李国庆 2.12 0.55%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退休
- 合计 383.72 100.00% - -

（6）南昌捷宇基本情况及人员构成
南昌捷宇为发行人子公司航天经纬员工持股平台，截至

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南昌捷宇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昌捷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35GTM70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立新
注册资本 360.4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3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6日至 2026年 3月 1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四楼 402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金融、保险、期货、证券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竞争关系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南昌捷宇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
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任职情况
1 张立新 127.20 35.29% 普通合伙人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2 司马凯 53.00 14.71% 有限合伙人 核心技术人员
3 施有德 36.04 10.00%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4 胡清江 21.20 5.88% 有限合伙人 生产技服人员
5 赖明飞 21.20 5.88%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6 陈学文 12.72 3.53%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7 徐玉兰 12.72 3.53% 有限合伙人 前销售人员，已退休
8 敖维坚 12.72 3.53%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9 张传稳 10.60 2.94%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0 肖一球 6.36 1.76%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1 钟起茂 6.36 1.76%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12 王文贤 4.24 1.18%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3 曾桂荣 4.24 1.18%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4 彭西来 4.24 1.18%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15 龚玉珍 4.24 1.18%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6 匡韵章 4.24 1.18% 有限合伙人 前管理人员，已退休
17 肖建春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8 王鸿顺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管理人员
19 张以良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20 曾江保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21 虞翔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22 郭永明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销售人员
23 颜秋泰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24 罗涛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25 唐文建 2.12 0.59%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人员
- 合计 360.40 100.00% - -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锁定期安排
发行人直接持股平台南昌嘉晖已就其持股锁定事项出

具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期安排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股
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 11,000 万股，本次发行仅

限于新股发行， 发行数量为 3,667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自上市之

日起）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军工控股（SS） 49,500,000 45.00% 49,500,000 33.75% 36个月
南昌嘉晖 15,000,000 13.64% 15,000,000 10.23% 36个月
泰豪科技 13,000,000 11.82% 13,000,000 8.86% 12个月
温氏投资 5,492,308 4.99% 5,492,308 3.74% 12个月
杨明华 5,000,000 4.55% 5,000,000 3.41% 22个月
中航智能 4,000,000 3.64% 4,000,000 2.73% 12个月
玖沐投资 3,650,000 3.32% 3,650,000 2.49% 12个月

产业投资基金（SS） 2,800,000 2.55% 2,800,000 1.91% 18个月
中兵国调 2,700,000 2.45% 2,700,000 1.84% 18个月
温氏肆号 2,000,000 1.82% 2,000,000 1.36% 12个月
陈功林 2,000,000 1.82% 2,000,000 1.36% 22个月
盛世聚鑫 1,538,461 1.40% 1,538,461 1.05% 12个月
李晓宁 1,000,000 0.91% 1,000,000 0.68% 12个月
孟靖凯 1,000,000 0.91% 1000,000 0.68% 12个月
王文庆 769,231 0.70% 769,231 0.52% 12个月
安江波 350,000 0.32% 350,000 0.24% 12个月

横琴齐创 200,000 0.18% 200,000 0.14% 12个月
证裕投资 - - 1,373,940 0.94% 24个月

网下比例限售股份 - - 2,135,245 1.46% 6个月
小计 110,000,000 100.00% 113,509,185 77.39% -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33,160,815 22.61% -

小计 - - 33,160,815 22.61% -
合计 110,000,000 100.00% 146,670,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
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日起）

1 军工控股（SS） 49,500,000 33.75 36个月
2 南昌嘉晖 15,000,000 10.23 36个月
3 泰豪科技 13,000,000 8.86 12个月
4 温氏投资 5,492,308 3.74 12个月
5 杨明华 5,000,000 3.41 22个月
6 中航智能 4,000,000 2.73 12个月
7 玖沐投资 3,650,000 2.49 12个月
8 产业投资基金（SS） 2,800,000 1.91 18个月
9 中兵国调 2,700,000 1.84 18个月
10 温氏肆号 2,000,000 1.36 12个月
11 陈功林 2,000,000 1.36 22个月

合计 105,142,308 71.68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
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证裕投资，无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3,667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25.00%。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373,94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75%。 具体情况如下：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208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的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为证裕投资。 证裕投资
为国泰君安全资控股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2、跟投数量
根据相关规定，证裕投资最终获配股数为 1,373,940 股，

认购金额为 59,999,959.80 元，占发行总数量的 3.75%。
3、限售期
证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证券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6,670,000 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43.6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63.25 倍（每股收益按 2022 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3.02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计算）

六、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没有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69 元（按公司 2022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4.45 元（按照 2022 年末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九、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60,137.8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5,846.55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4,291.34
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
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出具
了“大信验字[2023]第 6-00004 号”《验资报告》。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15,846.55 万元

（不含增值税）。 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费用名称 不含增值税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13,951.04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781.13
3 律师费用 573.58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85.85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54.95

合计 15,846.55

十一、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
144,291.34 万元。

十二、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33,923 户。
十三、认购情况：本次发行数量为 3,667 万股。其中，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137.3940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75%，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31.5560 万股，其中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 2,131.5560 万股，无放弃认购股份；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398.0500 万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4308235%，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1,384.1807 万股，放
弃认购数量为 13.8693 万股。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13.8693 万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资
产负债表，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 大信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大信审字[2023]第 6-00009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
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
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内容及招股意向书附
录，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 3 月 31�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23�年 1-3 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
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信阅字[2023]第 6-00003
号）。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
层分析”之“十五、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
营状况”进行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
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3 年 1-6 月经营业绩预计
根据目前经营情况， 公司 2023�年 1-6�月预计实现营业

收入 3.85 亿元至 4.15 亿元，同比增长 9.94%至 18.51%；预计
实现净利润 3,900 万元至 4,800�万元， 同比变动 -9.17%至
11.78%；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3,600 万元至 4,500 万元， 同比变动 -11.18%至
11.03%。

公司上述 2023�年 1-6�月经营业绩预计情况未经审计或
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

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
模式、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等方
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亦未发生重大变更，不存在其他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与保荐人国泰君安
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协议对发行人、保荐人及开户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进行了详细约定。

2023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下述银行开设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
人士办理与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关的事宜。 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住房城市建设支行 36050156015009998888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部 8115701012400288265/
8115701012100290475

3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791912085600998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象山北路支行 639820133
5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云谱支行 280660010301000205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

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金

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

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

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贾世超、陈轶劭
联系人 贾世超、陈轶劭
项目协办人 陈时彦
项目组成员 顾忱忱、廖培森、魏鲁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保荐人国泰君安认为国科军工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泰君安同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作为国科军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保荐人，国泰君安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
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并指定贾世超、陈轶
劭作为国科军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
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贾世超先生：现任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
代表人，工学学士、金融学硕士，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金融
风险分析师 FRM， 负责或参与祥鑫科技 IPO、 万高药业
IPO、伟康医疗 IPO、林华医疗 IPO、国科军工 IPO、精华制药
收购如东东力、精华制药重大资产重组、长春高新分拆上市
等项目。

（下转 C16 版）


